
附件一

招标物资包件清单
（以下数据仅为在建项目初步数据，具体物资规格、数量以项目合同数量为准。）

序号
物资

名称

规格

型号
包件

计量

单位
包件数量 招标人名称

包件售价

（元）

投标保证

金（万元）
投标人资格条件

1
铝合

金窗

见技术规

格书
LHJC-01包 平方

详见需求

计划表

中铁一局集团有

限公司第三工程

分公司 300 1

投标人资格要求

1营业范围要求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、具有招标物资生产或供应经验

的生产厂或代理商，并且具有合法、有效的营业执照。

2 生产能力要求：生产商须具备投标物资年产 5万平米以上的生产能力，生产工艺、装备必须符合国家

钢铁产业发展政策的相关规定，具有有效的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。

3 财务能力要求：投标人具有良好资金状况，注册资金不低于 500 万元人民币，须提供 2018 年、2019

年经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机构审计的财务会计报表，新成立的公司可以不提供。

4 质量保证能力要求：投标人具有相应生产许可证，获得 ISO9000 系列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，具有三

年以上的生产经验，产品质量符合房建工程最新质量标准，并提供 2018 年或 2019 年由省、部级及以上专

业检测机构出具的投标产品质量检验报告。

5 供货业绩要求：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，提供近二年（2018 年、2019 年）招标物资供货业绩，投标文

件正本须附供货合同原件的扫描件。

6 履约信用要求：具有良好的社会信誉，须提供由企业基本户开户银行出具的投标人资信证明和二家同

类投标物资已供买方或使用单位出具的投标人履约情况证明；近两年不存在违法违规和其他不良行为的

情况，不存在合同中严重违约或被逐；不接受在铁路总公司和相应招标人处罚期内的投标单位。

7 其他要求：投标人如是代理商，必须有所代理生产厂出具的授权函原件。代理商投标时，生产厂家出

具的授权书、营业执照复印件、承诺函等由生产厂提供的所有资料均须加盖生产厂公章（鲜章），上述资料

应装订在正本内，否则其投标文件将会被否决。盖电子章的资料为无效资料。

8 不接受联合体投标。

9.通过“信用中国”查询，投标人未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、企业经营异常名录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

事人名单、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名单（并在投标文件中附投标日期截止日期前一周内“信用中国”或

各级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查询截图）。


